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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60,936,971.80 66,849,063.76 55,305,260.13

减：营业成本 24,665,625.32 23,377,055.73 21,399,668.48

税金及附加 469,726.53 533,354.21 368,362.07

销售费用 26,631,527.91 24,513,634.62 26,469,655.93

管理费用 11,766,666.62 10,839,963.74 10,761,167.47

研发费用 7,105,111.60 4,737,144.22 4,711,674.24

财务费用 -10,742,707.93 -7,357,218.25 472,298.88

其中：利息费用 5,781,777.10 3,754,482.47 666,126.80

利息收入 16,557,040.40 11,150,828.25 225,856.09

资产减值损失 -103,826.22 481,729.63 75,789.22

加：其他收益 5,000.00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列示） 5,332,560.00 21,700,000.00

其中：对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

汇兑收益

二、营业利润 1,144,847.97 15,060,959.86 12,746,643.84

加：营业外收入 636,363.16 34,362.40 153,107.72

减：营业外支出 200,000.00 63,750.00 46,641.44

三、利润总额 1,581,211.13 15,031,572.26 12,853,110.12

减：所得税费用 15,573.93 1,970,963.61 -1,038,009.73

四、净利润 1,565,637.20 13,060,608.65 13,891,119.85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1,565,637.20 13,060,608.65 13,891,119.85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六、综合收益总额 1,565,637.20 13,060,608.65 13,891,119.85

3、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5,411,308.02 71,350,065.09 58,060,252.85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8,821,878.92 43,232,160.39 103,093,403.8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4,233,186.94 114,582,225.48 161,153,656.6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9,102,406.45 20,490,633.87 16,547,084.5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1,653,437.22 32,123,432.99 33,938,632.56

支付的各项税费 4,750,910.19 4,204,185.08 3,528,110.30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2,908,234.51 42,528,642.87 180,968,752.1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8,414,988.37 99,346,894.81 234,982,579.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18,198.57 15,235,330.67 -73,828,922.8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8,800,500.00 2,16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5,332,560.00 21,700,000.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

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24,580,740.46 139,303,684.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24,580,740.46 153,436,744.00 23,86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

现金

3,881,499.13 2,681,420.83 996,192.65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4,300,000.00 30,90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53,567,236.50 318,725,288.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57,448,735.63 335,706,708.83 31,896,192.6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867,995.17 -182,269,964.83 -8,036,192.6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56,659,990.00 54,480,000.00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355,882,236.50 90,000,000.00 20,00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55,882,236.50 246,659,990.00 74,480,01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324,882,236.50 20,000,000.00 12,5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6,258,434.40 19,041,301.19 666,126.8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92,500.00 7,304,738.00 193,396.23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31,633,170.90 46,346,039.19 13,359,523.0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249,065.60 200,313,950.81 61,120,486.9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328.95 -15,915.96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199,269.00 33,277,987.70 -20,760,544.4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1,030,273.08 7,752,285.38 28,512,829.8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8,229,542.08 41,030,273.08 7,752,285.38

（三）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万元

内 容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 - -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投资收益 - -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58.45 60.43 215.3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15 -5.30 0.88

小 计 145.30 55.12 216.20

所得税影响额 -28.95 -8.41 -52.9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1.27 -0.20 -22.29

合 计 115.07 46.52 140.95

（三）最近三年的基本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95.23 79.20 68.55

存货周转率（次） 141.44 150.59 112.73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5,305.68 8,918.25 3,350.11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9,386.14 5,874.60 2,392.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万

元）

9,271.07 5,828.08 2,251.19

利息保障倍数（倍） 19.97 18.98 47.72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73 -0.83 -0.81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85 1.40 -0.07

主要财务指标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流动比率（倍） 2.14 2.22 1.37

速动比率（倍） 2.07 2.14 1.3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4.02 37.09 66.19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14 3.25 1.75

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 1.54 1.19 3.20

按《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

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的要求计算，本公司最近三年的净资产

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如下：

项 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未扣除非经常损益 24.08 21.03 19.24

扣除非经常损益 23.78 20.88 18.11

基本每股收益（元）

未扣除非经常损益 0.89 0.59 0.29

扣除非经常损益 0.88 0.58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

未扣除非经常损益 0.89 0.59 0.29

扣除非经常损益 0.88 0.58 0.27

十、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财务状况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资产 80,406.08 95.69 58,914.21 94.80 41,150.26 91.51

非流动资产 3,619.75 4.31 3,231.44 5.20 3,819.27 8.49

资产总额 84,025.83 100.00 62,145.65 100.00 44,969.53 100.00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公司资产总额不断增

加。 各报告期期末公司的资产总额分别为 44,969.53 万元、62,145.65 万元及

84,025.83 万元，资产规模逐步增长。2017 年末、2018 年末分别较上年末增长

了 17,176.12 万元及 21,879.02 万元，增幅分别为 38.20%及 35.21%。 公司资

产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系：（1）报告期内，公司的网上商品交易业务处于快速

发展阶段，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经营效益较好；（2）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股权和

债权融资，推动了资产总额的快速增加。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91.51%、94.80%及

95.69%。公司资产结构呈现流动资产比例相对较高、非流动资产比例较低的特

点。 报告期内流动资产占比较高的主要原因系：（1）公司为互联网公司，非流

动资产较少；（2）公司网上商品交易业务快速发展，需要较大规模的营运资产

用以维持日常周转。

（二）盈利能力分析

公司业务主要由网上商品交易业务、 商业信息服务、 互联网技术服务构

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网上商品交易业务 351,158.58 95.59 184,789.09 92.40 78,096.48 85.87

商业信息服务 11,283.30 3.07 11,935.16 5.97 11,264.19 12.39

互联网技术服务 4,918.60 1.34 3,253.10 1.63 1,582.07 1.74

合 计 367,360.48 100.00 199,977.35 100.00 90,942.74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全部为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90,942.74 万元、

199,977.35 万元及 367,360.48 万元， 营业收入随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而快

速增长。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成本全部为主营业务成本。 营业成本分别为 78,

827.43 万元、180,041.22 万元及 336,853.90万元。 营业成本随公司收入的增

长而增长。

公司利润主要来源于营业利润。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

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营业利润 14,175.96 8,254.25 2,896.00

利润总额 14,266.73 8,256.74 3,112.20

净利润 10,798.27 6,217.92 2,422.7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利润 9,386.14 5,874.60 2,392.14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的净利润主要来源于营业利润。

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毛利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毛利 占比 毛利 占比 毛利 占比

网上商品交易业务 19,595.45 64.23 9,265.27 46.47 2,839.20 23.43

商业信息服务 7,540.20 24.72 8,332.62 41.80 7,940.94 65.54

互联网技术服务 3,370.94 11.05 2,338.24 11.73 1,335.17 11.02

合计 30,506.58 100.00 19,936.13 100.00 12,115.31 100.00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利润主要来自网上商品交易业务和商业信息服务。

随着公司网上商品交易业务的发展， 网上商品交易业务逐步成为公司利润的

主要来源。

（三）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30.47 -8,794.88 -6,750.6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3.04 323.40 46.4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31.72 23,266.15 6,112.0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952.91 14,785.20 -593.54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7,356.62 18,403.71 3,618.50

报告期前两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值，2018 年公司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净额已实现转正，发行人持续盈利能力较强。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入及流出较小。投资支付及收回的现金

为公司对参股公司的投资及资金的收回。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主要为收到的增资款及银行借款。

十一、股利分配政策

（一）最近三年的股利分配政策

股份公司设立后，公司执行《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具体

内容如下：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

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 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

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

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

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

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

例分配的除外。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

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公司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

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金不得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

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应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五。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

开后二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注重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 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

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可以进行中期分

红；在公司当年实现盈利符合利润分配条件时，公司董事会应当根据公司的具

体经营情况和市场环境，制定利润分配预案报股东大会批准。

（二）公司未来分红政策

为充分保障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为股东提供稳定持续的投资回报，实现

股东投资收益最大化，《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3]43 号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发行人制订了相应的分红政

策。 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发行上市后实施的《北京

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对发行上市后的利润分配原

则、形式、比例和决策机制等进行了如下规定：

1、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持续经

营，执行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原则。

2、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 优先采用现金

分红方式。

3、利润分配条件

公司实施利润分配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公司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

润）为正值；

（2）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4、现金分红的条件

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的，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

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且现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

经营；

（2）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3） 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指未来 12 个月内

公司拟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30%，且超过 3,000万元人民币。

5、现金分红的比例及时间间隔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满足现金分红的条件的前提下，公司每年度以现金

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董事会可以根据公

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当年未分配的可

分配利润可留待以后年度进行分配。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每年在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

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

理。

6、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

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

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以采用发放股票股利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具体分配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7、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与机制

（1）董事会负责制定利润分配方案。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董事会

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

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利润分配方案经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并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议

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2）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需履行的程序和要求：股东大会对现金

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须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

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

题。股东大会应依法依规对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预案进行表决。公司股东大

会对利润分配方案做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

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3）监事会须对以上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及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并应对

年度内盈利但未提出利润分配的预案，就相关政策、规划执行情况发表专项说

明和意见。

8、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机制

（1）公司根据所处行业特点、自身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

要，或者由于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确有必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

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2）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规定拟定，并在议案中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议案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 且经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方可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发表独立意见。股东大会在审议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时，应当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议案需经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公司未分配利润的使用原则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 购买设备等重大投

资，以及日常运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优化企业资产结构和

财务结构、促进公司高效的可持续发展，落实公司发展规划目标，最终实现股

东利益最大化。

10、有关利润分配的信息披露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2）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或发行新股方案的执行情况。

（3）公司上一会计年度实现盈利，董事会未制订现金利润分配预案或者

按低于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比例进行利润分配的， 须在定期报告中详细

说明不分配或者按低于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比例进行分配的原因、 未用

于分红的未分配利润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

见。

（三）公司上市年及上市后两年的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发行上市后实施的 《北

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适用于上市当年

及上市后两年期间）》（以下简称“规划” ），对上市当年及上市后两年期间的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如下：

1、制定《规划》的原则

公司实行积极、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在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要求以及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如有）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

《规划》。 本《规划》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当年的实际经

营情况和可持续发展，以坚持现金分红为基本原则，并灵活采用现金、股票或

现金和股票结合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2、制定《规划》时考虑的因素

公司应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在综合考虑行业发展趋势、公司实际经

营状况、发展目标、股东的要求和意愿、社会融资环境及资金成本等因素的基

础上，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对公司股利分配作出

制度性安排，确保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3、《规划》制定的周期和决策机制

公司拟以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根据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及股东、独立董事

和外部监事的意见，按照《公司章程》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制定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如在已制定的规划期间内，公司因外部经营环境、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

变化，需要调整规划的，公司董事会应结合实际情况对规划进行调整。 新定的

规划须经监事会和 1/2 以上的独立董事同意后提交董事会， 由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之时，除现场会议外，为充分考虑公众投资者的意

见，还应当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内容

公司董事会制定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 一方面坚持保证给予股东稳定

的投资回报；另一方面，结合经营现状和业务发展目标，公司将利用募集资金

和现金分红后留存的未分配利润等自有资金，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给股

东带来长期的投资回报。

1、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现金和股票结合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2、在公司当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正数且公司当年无重大对外投资计划或

重大现金支出事项发生时，公司应当采取现金分红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公司

每年度现金分红金额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不含年初未分配利

润）的百分之二十。 由公司董事会应根据公司的具体经营情况和市场环境，制

定利润分配预案报股东大会批准。

重大对外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以下情形之一：

（1）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固定资产累计支

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且超过 3,000万元；

（2）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固定资产累计支

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20%。

上述重大对外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须经董事会批准， 报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3、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且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

模不匹配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的同时，制定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公司董事会应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

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

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4、在当年盈利的条件下，公司每年度至少分红一次。公司董事会结合具体

经营数据，充分考虑公司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公司原则上应当采用现金分

红进行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方式优先于股票股利分配方式。公司在实施现金分

红的同时，可以派发股票股利。

5、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1）公司董事会应当先制定分配预案，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

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

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

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当年盈利但董事会未制定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

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并说明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及留存未分配利

润的确切用途及收益，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2）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

会审议。

（3）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

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对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议并发表意见。

（4）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方案进行审议前，应当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互

动平台、公司网站、接听投资者电话、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主动与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

股东关心的问题。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预案时， 除现场会议

外，为充分考虑公众投资者的意见，还应当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6、公司股东如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形的，公司应扣减该股东所分配

的相应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7、 公司股东大会按照既定利润分配政策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

司董事会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后的两个月内完成现金（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8、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随意变更。 如遇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

或现行政策与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实发生冲突，

或有权部门下发利润分配相关新规定的， 董事会应以保护股东权益为原则拟

定利润分配调整政策，并在股东大会提案中详细论证并说明原因，独立董事应

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监事会和 2/3 以上的独

立董事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经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5、《规划》适用周期

本《规划》适用期为上市当年及上市后两年期间的公司利润分配。

公司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及届时有效的利润分配政策， 每三年制定或修

订一次利润分配规划和计划， 分红回报规划应当着眼于公司的长远和可持续

发展，在综合分析企业经营发展实际情况、股东要求和意愿、社会资金成本、外

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董事

会制定或调整公司各期利润分配的具体规划和计划安排后， 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

6、《规划》关于公司上市当年及上市后两年期间具体的分红计划

鉴于公司上市当年及上市后两年期间是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目标的关键

时期，根据《公司章程》、业务发展目标以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将借助募集资

金和留存未分配利润，进一步提升公司实力，巩固和提高公司在主营业务领域

竞争优势和市场占有率。

为此，公司未来三年计划将为股东提供以下投资回报：（1）公司上市当年

及上市后两年期间， 在公司当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正数且公司当年无重大对

外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发生时， 公司每年度现金分红金额应不低于

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不含年初未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2）在满足现

金股利分配之余，公司可以以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由董事会提出分红议案，并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接受股东对公

司分红的建议和监督。

（四）最近三年股利分配情况

2017 年 5 月， 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决议， 现金分红 14,995,

910.00�元。

公司历次现金分红均已派发，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均已代扣代缴。

（五）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经本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在本次股票发行完

成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发行前公司的老股东和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加的

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十二、发行人控股及参股公司情况

（一）公司控股子公司情况

1、北京国联视讯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国联视讯广告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年 3 月 30日。 截至本招股意向

书摘要签署日，国联广告为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国联视讯广告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226042792

法定代表人 钱晓钧

成立日期 2000年 3月 30日

注册资本 150万元

实收资本 150万元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115号 B座 020

经营范围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经济贸

易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

目除外）（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国联全网（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全网（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北京国联黄页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年 11 月 6 日。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

直接持有其 95%股权，全资子公司国联广告持有其 5%股权。 国联全网基本情

况如下：

公司名称 国联全网（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802027010H

法定代表人 刘泉

成立日期 2000年 11月 6日

注册资本 800万元

实收资本 800万元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115号 B座 023室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推广；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公共关系服务；企

业策划、设计；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应用软件服务；基础软件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

银行卡中心、PUE值在 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

设备、自行开发后的产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工艺品、汽车、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不从

事实体店铺经营、不含电动自行车）、日用杂货、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

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食品添加剂；经营电信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

电信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3、北京中招阳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招阳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5 月 15 日。 截至本招股

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直接持有其 98%股权，全资子公司国联全网持有其 2%

股权。 中招阳光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中招阳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50120271Q

法定代表人 钱晓钧

成立日期 2003年 5月 15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万元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1号 1号楼 702室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推广；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经济贸易咨询；

应用软件服务；基础软件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自行开发

后的产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工艺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4、北京卫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北京卫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原名：北京中智联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4年 11 月 29 日。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直接持有

其 95%股权，卫多多电商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卫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7693657894

法定代表人 钱晓钧

成立日期 2004年 11月 29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万元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六区 3号楼 3层（园区）

经营范围

经营电信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日用品、纺织

品、纸浆、纸制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卫生用品、专用设备、包装材料、机械设备；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广告；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软件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

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5、北京中投经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投经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1 月 23 日。 截至本招

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中投经合为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中投经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769365797Y

法定代表人 钱晓钧

成立日期 2004年 11月 23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万元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六区 3号楼 2层（园区）

经营范围

经营电信业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推广；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应用软件服务；基础软件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工艺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6、北京中艺博雅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中艺博雅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5 月 7 日。 截至本招股

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中艺博雅为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中艺博雅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99067927F

法定代表人 钱晓钧

成立日期 2014年 05月 07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万元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1号 1号楼 701

经营范围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史料、史志征集活动；珠宝、古玩、字

画、艺术品、收藏品鉴定活动；销售工艺美术品；企业策划；电脑动画设计制作；经济贸易咨询；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经营电信业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7、北京涂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北京涂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 18 日。 截至本招股

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直接持有其 80.395%股权，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涂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3271474421

法定代表人 钱晓钧

成立日期 2014年 12月 18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万元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六区 3号楼 1层（园区）

经营范围

经营电信业务；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涂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金属材料、针纺织品、日用品、办公家具、办公用品、工艺品、花卉；货

物进出口；仓储服务；专业承包；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应用软件服务；基础软件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8、北京小资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北京小资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年 12 月 2 日。 截至本招股意

向书摘要签署日，小资鸟为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小资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182089605

法定代表人 钱晓钧

成立日期 2014年 12月 02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万元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1号 1号楼 605

经营范围

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限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等（食品经营许可

证有效期至 2023年 01月 24日）；经营电信业务；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食用

农产品、厨房用具、日用杂货、专用设备、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金属材料、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电子

产品、文化用品、照相器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

品）、体育用品、针纺织品、服装、首饰、饲料、花、草及观赏植物、通讯设备、建筑材料、工艺品、玩具、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摄影扩印服务；经济贸易咨询；基础软件服务；产品

设计；模型设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包装装潢设计；计算机系统服

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软件咨询；经济贸易咨询；文化咨询；公共关系服务；会议服务；承办展

览展示活动；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限

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等（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年 01月 24日）、经营电信业务以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9、北京玻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北京玻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7 月 12 日。 截至本招股意

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直接持有其 90%股权，玻多多电商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玻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MA006UE19B

法定代表人 钱晓钧

成立日期 2016年 07月 12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万元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六区 3号楼 10层（园区）

经营范围

销售化工产品、日用品、玻璃制品、矿产品、机械设备、包装材料、煤炭（不在北京地区从事实物煤的

交易、储运活动）、化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软件开发；货物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

示；批发（不带储存设施）经营品名 氟硅酸钠、硝酸钠、硝酸钾、硫磺、过氧化氢溶液（含量＞8%）、

二甲氧基甲烷、溶剂油【闭环闪点≤60℃】、甲醇、1- 丙醇、2- 丙醇、乙酸甲酯、乙酸乙酯、丙烯酸甲

酯【稳定的】、丙烯酸乙酯【稳定的】、苯乙烯【稳定的】、正丁醇、2- 甲基 -1- 丙醇、环己酮、苯酚、

二氯甲烷（化学危险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年 01月 16日）（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经营电信

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10、四川蜀品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蜀品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7 月 6 日。 截至本招股

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蜀品天下为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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